
重 庆 消 防 协 会

渝消协【2018】12 号

重庆消防协会关于印发

会员服务内容及标准的通知

消防检测分会，防排烟暖通分会，各会员：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关

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发改经体

【2017】1999 号）以及重庆市科协关于学会治理结构和治

理方式改革的有关要求，结合本会实际制定了《重庆消防

协会会员服务内容及标准》（试行），现印发你们。请各会

员监督本会执行，并将执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意见和建

议及时反馈我们。

附件：重庆消防协会会员服务内容及标准（试行）

重庆消防协会

2018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重庆消防协会会员服务内容及标准（试行）

2016 年,中办、国办在《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

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充分发挥社会组

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脱钩

进入市场竞争后,提供优质服务,成为行业协会生存发展的

关键。收取会费必然要为会员服务，才能增强会员与社会组

织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

部、财政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会费管理

的意见》（发改经体【2017】1999 号）文件精神，并结合本

会实际制定了《重庆消防协会会员服务内容及标准》（试行）。

第一条 遵循党中央“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

的总要求，坚持依法办会和为会员服务至上的宗旨，不断探

索创新，固守发展理念，办出特色，创建一流社会组织。

第二条 会员是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为会员服务是社

会组织的要务。尊重入会自愿，单位和个人入会主动向本会

提出书面申请，充分表达入会意愿；本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暗

示、强迫入会。

第三条 本会应当依据本会章程对自愿申请入会者进

行条件审查，严格履行程序。



第四条 发展会员需体现本会行业性。要把从事灭火救

援、防火监督，消防科研、消防产品生产（含销售、维修），

消防工程施工、消防工程检测（检验），企业消防管理，建

筑设计、消防设计，设有公共安全、消防专业的大专院校等

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作为会员发

展对象。不求数量，追求质量，增强科技含量。

第五条 本会会费标准须经本会全市会员代表大会采

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

财政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会费管理的意

见》（发改经体【2017】1999 号），并在重庆消防协会互联

网发布，同时在国家信息中心主办的“信用中国”网站公示。

第六条 至少每 5 年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每 1 年召开理

事会、每半年召开常务理事会，广泛吸收会员代表议大事，

谋发展。

第七条 每年召开会员代表座谈会 1 次以上，虚心听取

其意见和建议，倾听会员呼声和诉求。

第八条 经常组织会员参观、互访交流活动，增强会员

之间的相互了解，丰富会员生活。

第九条 每年走访会员 1 至 2 次。

第十条 会员参与以下活动，本会不收取任何费用：

1.接受会员涉及消防安全事项的咨询；

2.本会人员被邀请到会员单位开展消防培训、消防科普



知识讲座；

3.推荐参加中国消防协会一年一度信誉评比；

4.推荐参加中国消防协会凤凰杯科技项目评比；

5.推荐参加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年会论文评比；

6.推荐参加有关部门知名（著名）商标、知名（著名）

企业评比；

7.参加一年一度优秀会员评比；

8.在重庆消防协会互联网发布新会员入会公告。

第十一条 会员缴纳当年会费，可在以下方面得到优惠：

1.参加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理论培训按照

重庆市物价局批准的标准优惠 10%；

2.在重庆消防协会互联网站上介绍企业或产品，优惠

20%。

第十二条 依法做好自身消防安全工作，当年无火灾事

故或未受到消防行政部门通报或行政处罚，有资格参加当年

度优秀会员评比。

重庆消防协会

2018 年 5 月 30 日


